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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改制 高管变身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
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

根据这一规定，如何界定“国
家工作人员”这一要件的范围，关

系到贪污受贿等一些犯罪是否成
立的问题，也是刑法学界和实际司
法部门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

1997 年刑法第 93 条规定：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
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
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

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
作人员论。”
但是，对于该条关于国家工作

人员的范围界定，却仍然存在着不
同的认识。同时，由于法条本身的
概括性、模糊性，使得司法实践中
面临着不少难以合理解决的问题。

借发放贷款之机收受客户千
万贿赂的广州市商业银行天河支
行原行长叶志被判有期徒刑十三
年，其触犯的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而湘潭市商业银行原两
任董事长陈喜兰和唐兆果、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原
行长蒋达强被指控的罪名却是受
贿罪。同样是商业银行行长，为何
定性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
律科学研究院袁彬博士说：“从刑
事政策的角度深入分析和正确理
解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和范围，
就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
意义。”

同职不同罪

那么，何为“国家工作人
员”？法律界曾有多种论调，有的
认为“国家机关”就是指从事国
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国家
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的中
央和地方各级组织。有的则认为
国家机关应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
各级机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军队中的
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的各级机关以及一些名为总公
司但实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构

（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电力总公
司等等）。

对此，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沈琪博士认为，根据我国刑法规
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两类：在
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
“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的准国
家工作人员。银行高管显然不属
于前者。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
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
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沈琪博
士说，这是以所有制形式或者经
费来源来确定其“国有”的性质。
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很多行业和领域都开始向民间资
本开放，允许实行多种所有制形
式。如国有公司、企业与非国有
单位共同出资组建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其他经济联合
体等。对于这些并非纯国资的单
位如何认定其具体性质呢？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
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用本公司财
务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中作出
司法解释：在国有资本控股、参
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
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
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由
此可见，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不等同于国有公司。

“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之争

针对银行业，早在 2002 年 2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国有
商业银行改制的目标：“要按照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把国有独
资商业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
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
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金融企业……国有商业银
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
件成熟时上市”。
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

步入改制浪潮。2004 年 8 月，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银
行”成为首家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
业银行。2004 年 9 月，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国有独资
商业银行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次年，其成为首家公
开发行上市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
2005 年 10 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中国资产
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2009 年初，
中国农业银行也改制成功。至此，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全部“股份
化”。

中国银行义乌市越通支行原
行长叶兵的受刑，深受这一变革的
影响。

1992 年 8 月，叶兵进入中国
银行义乌支行工作，历任中国银行
义乌支行湖西分理处主任、越通分
理处主任、中国银行义乌越通支行
行长等职务。2004 年 6 月，义乌一
电器有限公司经理任某为贷款
180 万元人民币，向叶兵行贿 1 万
元人民币。对此，法院判决其构成
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
次年 12 月，任某再次为了贷

款 180 万元人民币，向叶兵行贿 1
万元人民币。对于这一笔受贿，法
院的认定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最后，数罪并罚，法院对其执行
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对此，法
院的认定是，“中国银行原系国有
独资商业银行，2004 年 8 月 26
日，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告人
叶兵于 2004 年 8 月中国银行改制
之前，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
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叶兵于 2004 年 8 月中国银
行改制之后，身为企业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
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改制前后，给银行高管带来的

身份的影响显而易见。
对此，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房

绪兴博士表示认可，他说，由于中
国银行属于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
公司而非国有公司、企业，因此中
国银行对叶兵的任命不属于受国

有公司、企业委派，叶兵在中国银
行 2004 年改制后不具有国家工作
人员的身份，这之后收受他人财物
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法院以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其进行追究，
是非常准确的。 ■王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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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近，银行界似乎

并不平静。渣打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陷入“受贿门”

传闻、汇丰银行工商业务部前

高级副总裁陈清晓因两年前的

6万美元贿款落网。金融界为

此议论纷纷，银行商业贿赂再

次成为焦点。

而在此之前，已有不少银

行高管案发，几乎涉及各个商

业银行。借发放贷款之机收受

客户千万贿赂的广州市商业银

行天河支行原行长叶志落马，

中国银行义乌市越通支行原行

长叶兵因犯受贿罪和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刑，湘潭市

商业银行原两任董事长陈喜兰

和唐兆果均涉嫌受贿和滥用职

权落马，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原行长蒋达强

贪腐案也于近日开庭审理。

在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的大背景下，银行高管的职务

犯罪引起人们的关注。

然而，就在大家津津乐道

这些银行高管案贪腐情节的同

时，一场激烈的研讨在法学界

展开。

法学

家关注

的 是 ：

在各大

银行纷纷改制

上市之后，银行高管们的

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将何去

何从。“这直接关乎落马贪官

触犯的究竟是受贿罪，还是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

位刑法界的资深学者说，这是

一个一点都马虎不得的学术

问题。

银行高管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之争


